湘西经济开发区标准厂房建设补贴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快企业入区投产，推动我区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对象。本办法补贴对象主要为区属国有公司和社会投资者建设的公用标准厂房（企业自建自用的标准厂房除外）。
第三条  补贴条件。在湘西经济开发区内建设的公用标准厂房，且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以上的。申请补贴前需由经济发展局、规划建设局、环保局、安监局和消防大队等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核、备案或验收认可。
第四条  补贴标准
（一）区属国有公司建设的公用标准厂房：二层及以下的按20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补贴，三层及以上的按100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补贴；
（二）其他社会资本建设的公用标准厂房：二层及以下的按10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补贴，三层及以上的按200元/平方米的标准予以补贴。
第五条 补贴时限。公用标准厂房的建设进度完成总工程量的50%，财政按补贴标准予以补贴50%。已竣工并按照国家有关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合格后，给予补贴余下的50%。
第六条  申报需提交的材料
（一）申请标准厂房建设补贴资金的报告，填写《湘西经开区标准厂房建设补贴资金申请表》。
（二）标准厂房建设项目核准（备案）的批复文件和施工许可证、环评批复。
（三）《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度（竣工）验收备案表》。
（四）标准厂房总平面图。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需加盖标准厂房建设单位公章。
第七条 区经济发展局和财政局负责我区标准厂房建设补贴资金的审核工作。经济发展局负责对园区内的标准厂房建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负责对标准厂房建设者申请补贴的有关材料审核确认，并上报开发区管委会审批。财政局负责按照领导的签批或审定意见，将标准厂房补贴资金拨付到建设单位，并负责区内标准厂房建设补贴资金的使用监管工作。
第八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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